
6.1.1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4.2.9条基础上发展而来。无障碍设计是充分体现和保

障不同需求使用者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的设计内容，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，

确保不同需求的人能够出行便利、安全地使用各种设施的基本保障。本条在满足现

行国家标准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50763的基本要求要求在室外场地设计中，应保

证无障碍步行系统连贯性设计，场地范围内的人行通道应与城市道路、场地内道路、

建筑主要出入口、场地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等相连通、连续。其中公共绿地是指为

各级生活圈居住区配建的公园绿地及街头小广场。对应城市用地分类G类用地（绿

地与广场用地）中的公园绿地（G1）及广场用地（G3），不包括城市级的大型公园

绿地及广场用地，也不包括居住街坊内的绿地。当场地存在高差时，应以无障碍坡

道相连接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。 

 


